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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印发《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进口
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局

（委），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民生事务局：

　　现将《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目录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遇有问题和新情况，请及时向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反映。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

　　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目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目录管理，满足粤

港澳大湾区居民用药用械需求，保障用药用械安全，根据《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

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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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以下简称急需港澳药械）是指大湾

区内地九市指定医疗机构进口使用的临床急需、已在港澳上市的药品，以及港澳公立医院已采

购使用、属于临床急需、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

　　第三条 急需港澳药械目录的制定、公布及调整，应当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坚持科学、公

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实施动态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急需港澳药械目录管理制度的建立、实施及解释工

作。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临床需求和药品医疗器械上市、使用

情况，制定急需港澳药械目录。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组织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品种的评审工作，并建立健全

评审工作的相关制度。

　　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承担全省急需港澳药械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和监测的技术

工作。

　　第五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与港澳卫生、药品监管部门建立健全急需港澳药械目

录管理协作机制，加强急需港澳药械上市或使用情况、不良反应/事件等监督管理信息共享，

及时调整急需港澳药械目录。

　　第六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预

审品种数据库（以下简称预审库），用于急需港澳药械品种信息的收集。

　　第七条 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其授权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以下简称

填报人）可以按要求填报拟纳入急需港澳药械评审范围的品种信息，并上传相关资料。品种填

报并成功提交后即纳入预审库。

　　填报人提交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可以通知填报人补充

相关资料或者予以退库。

　　第八条 除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外，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范围的药械，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之一：

　　（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发布的临床急需境外药械品种且在港澳已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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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已纳入预审库、属于罕见病、创新药械、儿童用药械等符合临床急需、具有临床应

用先进性的品种；

　　（三）已获得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械批件的；

　　（四）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急需港澳药械。

　　第九条 以下品种不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范围：

　　（一）明确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

　　（二）违背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不符合伦理要求的；

　　（三）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急需港澳药械。

　　第十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的要求，定期审核汇总预

审库品种，及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经评审符合要求的，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

出具审评意见，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

　　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名称、规格/型号、持有人、适应症/适用范围等信

息。

　　第十一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急需港澳药械评审专家

库。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依照《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

器械使用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落实专家遴选、日常维护、增补调整、

费用支付等工作。

　　评审专家应当在医药相关领域从业人员中从优选择。一般由省内药品医疗器械相关技术单

位、省内医疗卫生机构、高等院校等推荐，主要涉及医疗机构药学专家、医疗机构临床医学专

家、医疗机构管理专家、高等院校专家教授、药品医疗器械技术专家、医药行业学（协）会专

家等。

　　第十二条 制定和调整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应当听取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医疗机

构、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第十三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急需港澳药械目录，供

医疗机构、公众和相关部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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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实施动

态调整。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时调出急需港澳药械目录：

　　（一）已在中国内地获批上市的药品医疗器械；

　　（二）港澳批准文件已注销的药品或者港澳公立医院不再采购使用的医疗器械；

　　（三）经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评估，药品医疗器械不再具备

临床急需性或者临床应用先进性的；

　　（四）发现药品医疗器械存在使用安全问题，或者在临床使用中出现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

良反应以及其他潜在严重安全风险，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

　　（五）发现药品医疗器械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申请过程中，存在提供虚假的证明、数

据、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骗取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管理的；

　　（六）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其授权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主动申请调出

的；

　　（七）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急需港澳药械。

　　第十五条 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应当对收集到的急需港澳药械境内外不良反应/

事件进行分析评价，认为存在安全性风险的，应当及时研判，必要时可以召开专家评估会，及

时向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评价意见。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评价意见后，如经评估确需调出目录的，会同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对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实施调整。

　　第十六条 指定医疗机构申请进口使用急需港澳药械目录外品种，经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批件后，该品种同步纳入急需港澳药械目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港澳药品目录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适应症/ 持有人 规格 包装规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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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港澳医疗器械目录

序

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适用范围 持有人

规格/

型号

包装规格/

组件列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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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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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目录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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